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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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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郑重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问题，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作了精辟阐述。这对于我国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现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这三大文明的有机统一。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是一切事业
发展的基础，精神文明提供价值导向、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政治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辟道
路和提供保障。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这三大文明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全体人民在这三大文
明的全面进步中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开始确立了一个长期奋斗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目标：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时期，江泽民同志在强
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同时，又要求我们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这是
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和整体推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人
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与核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做人的一切权利。在当代中国，要实现这一根本目标，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的忠实代表和坚定维护者，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三大文明建设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力量。
依法治国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实行这一治国方略，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
主有机结合起来，既使共产党领导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
切实加强了党的正确领导；又为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提供了根本途径和保障，使广
大人民群众享有愈益广泛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权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性，
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强大优势。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我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现代政治文明由资产阶级首
先开启，但绝非资本主义所特有。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只能局限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受到各种限
制而日益失去原有的光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它能真正实现“绝大多数
人的统治”而愈益显示出强大的政治优势和旺盛生命力。政治文明要通过政治发展来实现。不同性质的
政治文明，就会有不同性质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这就决定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总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这个政治发展目
标，最重要的是正确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即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发展形式问题。正确选择政治发展道路的
基本依据和条件是：有利于政治发展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政治发展目标的实现；正确认识和把握本国国
情，特别是政治制度性质和目前政治发展状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目标和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发
展状态，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或政治发展形式，主要内容与特点有两条：一是坚持实行政治改
革，即政治体制改革。这既是政治发展形式，又是政治发展动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二是保持政治稳定。这也是政治发展形式，同时又是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前提和
基本保证。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是达到同一政治发展目标的两个相互统一的政治发展形式。政治改革促
进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保障政治改革，两方面协调并进，促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顺利有序展
开，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重在制度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政治文明，不单纯是一种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更是体现某种价值和文化的政治制度体系。一个社
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及各项具体政治制度，是该社会政治文明的“骨架”和“脉络”，起着根本性的支撑
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明即是制度文明。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发育程度，主要决定于该社会
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状况。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应致力于制度建设，重在基本政治制度和
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一点，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尤为重要。20多年来，随着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进与完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
管理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仍然存有许多不完善、不适应
的地方，许多体制上的缺陷还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还不很健全，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些民主规则、民主程序有待于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许多好
的经验和做法尚须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法律上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规则、政治程序更须严格实行。
江泽民同志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通过政治
体制创新，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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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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